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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臺南臺南臺南市市市市「「「「建築執照建築法令複核小組建築執照建築法令複核小組建築執照建築法令複核小組建築執照建築法令複核小組」」」」第九次會議第九次會議第九次會議第九次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  間：一○一年三月卅日（星期五）上午 10：30 

地  點：台南市政府民治市政中心南瀛大樓二樓視訊聯網會議室 

出  席：詳簽到表。 

主  席：曾科長鵬光 

一、主席報告：略。  

二、政令宣導：略。 

三、討論提案： 

提案一：有關建築物設置雨遮與造型牆之位置疑義，提請討論。（提

案人：台南市政府工務局建管科二股） 

說  明： 
    一、依據台南市政府工務局 101 年 2 月 24 日南市工管二字第                 

1010133188 號函。 
    二、本案雨遮上方設置造型牆（詳附件一），雖雨遮有設置降

版，但整體似不符內政部 100 年 4 月 15 日台內營字第
1000802259 號令之規定。 

台南縣建築師公會意見： 

        本案雨遮構造（如附件一設計圖說），尚不符內政部 100

年 4 月 15 日台內營字第 1000802259 號函釋規定。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本案雨遮不符內政部本案雨遮不符內政部本案雨遮不符內政部本案雨遮不符內政部 100100100100 年年年年 4 4 4 4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台內營字第日台內營字第日台內營字第日台內營字第

1000802259100080225910008022591000802259 號函釋規定號函釋規定號函釋規定號函釋規定，，，，應計入檢討建築面積及容積樓應計入檢討建築面積及容積樓應計入檢討建築面積及容積樓應計入檢討建築面積及容積樓

地板面積地板面積地板面積地板面積。。。。    

提案二：有關建造執照中非防火構造物中挑空周邊材質是否為半

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乙案？提請討論。（提案人：台南市政

府工務局建管科二股） 

說  明： 

    一、依據台南市政府工務局 101 年 2 月 24 日南市工管二字第

1010127325 號函。 

        二、本案為非防火構造之建築物，本案空間設計挑空，其周

邊牆面設置鋼板牆及開窗，尚未設置半小時防火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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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下簡稱本編)第 82條

之規定，「非防火構造建築物供左列用途使用時，其無法

區劃分隔部分，以具有半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樓

板及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自成一個區劃，其天花板及面

向室內之牆壁，以使用耐燃一級材料裝修者，不受前二

條規定限制。一、體育館、建築物使用類組為 C類之生

產線部分及其他供類似用途使用之建築物。二、樓梯間、

昇降機間及其他類似用途使用部分。」，似有不符之處。 

    台南縣建築師公會意見： 

        本案非防火構造建築物（詳附件二設計圖說），尚符合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82 條規定；其周邊牆面及

開窗免設置半小時防火時效構造及防火設備。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本案非防火構造建築物本案非防火構造建築物本案非防火構造建築物本案非防火構造建築物，，，，尚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尚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尚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尚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施工編第施工編第施工編第 82828282 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其周邊牆面及開窗免設置半小時防其周邊牆面及開窗免設置半小時防其周邊牆面及開窗免設置半小時防其周邊牆面及開窗免設置半小時防

火時效構造及防火設備火時效構造及防火設備火時效構造及防火設備火時效構造及防火設備；；；；惟惟惟惟 CCCC 類之生產線類之生產線類之生產線類之生產線((((作業廠房作業廠房作業廠房作業廠房))))與與與與

附屬空間附屬空間附屬空間附屬空間((((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辦公室、、、、員工餐廳員工餐廳員工餐廳員工餐廳))))仍應以仍應以仍應以仍應以 1111 小時防火時效之小時防火時效之小時防火時效之小時防火時效之

牆壁及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區劃分隔牆壁及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區劃分隔牆壁及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區劃分隔牆壁及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區劃分隔。。。。    

    

提案三：3 層以上，5層以下防火構造之建築物，符合本編第 96

條之 1規定者，其設置之直通樓梯牆與分戶牆(第 86 條

第 1 項 1 款)不同，是否必須留設防火門？詳圖例 89 一

( 1)，提請討論。（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  明: 

   一、本編第 96 條之 1規定 3層以上，5層以下防火構造之建築

物，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受前條第 1項第 1款限制： 

    (一)、僅供建築物使用類組 D-3、D-4 組或 H-2 組之住宅、

集合住宅及農舍使用。 

    (二)、1棟 1 戶之連棟式住宅或獨棟住宅同時供其他用途

使用，且屬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其供其他用途使

用部分，為設於地面層及地上 2層，且地上 2層僅

供 D-5、G-2 或 G-3 組使用，並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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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時效之防火門、牆壁及樓地板與供住宅使用部分

區劃分隔。 

二、本編第 1章(用語定義)第 1條第 24 款規定「分戶牆」為

分隔住宅單位與住宅單位或住戶與住戶或不同用途區劃

間之牆壁。 

三、樓梯如屬非安全梯，其構造不受本編第 97 條之限制，樓

梯牆與分戶牆(第 86 條第 1 項第 1 款)不同，是否必須留

設防火門？提請討論。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 

     本案如圖例 89-(1)，3 層以上，5 層以下之集合住宅，依本編

第 96 條之 1 規定，不必設置安全梯，故免防火門。又 A1 與

B1 牆，係為 A、B 住宅單元之外牆，非為分戶牆，故亦免設

安全門 

 

    圖例 89 一( 1)樓梯牆與分戶牆(第 86 條第 1項 1款)不同，是否必須留設

防火門？應回歸第 96 及 96-1 條檢討是否需設安全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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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如圖例如圖例如圖例如圖例 89898989----(1)(1)(1)(1)，，，，3333 層以上層以上層以上層以上，，，，5555 層以下之集合住宅層以下之集合住宅層以下之集合住宅層以下之集合住宅，，，，依依依依本編第本編第本編第本編第

96969696 條之條之條之條之 1111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不必設置安全梯不必設置安全梯不必設置安全梯不必設置安全梯，，，，故故故故其樓梯間四周牆壁其樓梯間四周牆壁其樓梯間四周牆壁其樓梯間四周牆壁((((如圖如圖如圖如圖

例例例例 A1A1A1A1 與與與與 B1B1B1B1 牆壁牆壁牆壁牆壁))))免依同編第免依同編第免依同編第免依同編第 86868686 條及條及條及條及第第第第 97979797 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辦理辦理辦理辦理，，，，即即即即不不不不

受受受受 1111 小時防火時效小時防火時效小時防火時效小時防火時效、、、、防火防火防火防火門門門門窗之限制窗之限制窗之限制窗之限制。。。。 

 

提案四：有關依「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申請建築基地法定空

地分割，是否需檢討現行都市計畫規定，執行尚有疑義呈請

貴局釋疑。 

說  明: 

一、申請建築基地建物於民國 65 年間尚未實施都市計畫已領得

使用執照，於 94 年間公告「變更台南市安南區和順工業區細

部計畫(專案通盤檢討)案」，該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有訂定建築物須自基地境界線退縮 1.5 公尺規定，惟查該

基地 65 年間並無退縮規定，今辦理法定空地分割需否檢討現

樓梯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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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都市計畫退縮規定。（提案人：台南市建築師公會） 

二、隨函檢附相關書圖文件供參。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    

一一一一、、、、本基地建物於民國六十五年間尚未實施都市計畫已領得使用執

照，早於九十四年公告「變更台南市安南區和順工業區細部計

畫(專案通盤檢討)案」，亦早於七十五年公布之「建築基地法定

空地分割辦法」。依內政部營建署 98 年 8 月 27 號營署建管

字第 0980048032 號函：查歷年來頒布之建築法及建築技術

規則，尚無溯及既住之規定。至原有…。 

二、依「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並無規定須檢討都市計畫相

關之退縮規定。僅須就建蔽率、建築線最小臨接寬度、獨立出

入口及是否造成畸零地等項目檢討。且依內政部 86.8.19 台內營

字第八六○六二七一號函：查「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

第三條第二款：「每一建築基地之建蔽率應合於規定。但本辦法

發布前已領建造執照，或已提出申請而於本辦法發布後方領得

建造執照者，不在此限。」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有關有關有關有關申請申請申請申請法定空地分割法定空地分割法定空地分割法定空地分割，，，，應應應應回歸回歸回歸回歸「「「「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

法法法法」」」」之相關規定之相關規定之相關規定之相關規定辦理辦理辦理辦理，，，，不受其不受其不受其不受其都市計畫都市計畫都市計畫都市計畫中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中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中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中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之限制之限制之限制之限制。。。。    

 

提案五：台南市安南區勞工新城（安寧街附近，地段為溪墘段）於民

國 67 年間取得建照。當時申請建照皆以鄰街透天合照申

請，有 20 多戶 1張建照者。於民國 79 年間取得使用執照，

各戶已分割為獨立地號。由於施工品質欠佳，今部分房屋擬

拆除重建，建議以各戶基地分別檢討建蔽率、容積率與相關

法規，各戶分別請照，詳如說明，提請討論。（提案人：台

南市建築師公會） 

說  明: 

一、目前大部分房屋已自行增建，若要以當時合照的基地範圍一

併檢討建蔽率、容積率與相關法規，很難符合規定；而且要

合照的土地所有權人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亦頗為困難。 

二、建議以目前細部計畫容許建蔽率、容積率與當年請照各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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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面積、目前法規計入容積的總樓地板面積，兩者較小者

為基準，各戶基地分別檢討。 

三、其他法規亦以各戶土地分別檢討。 

四、時下常見的中庭式透天合照案未來亦會面臨此一狀況。 

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意見：：：：    

請市府考慮可否以公告方式，將私設道路改為現有巷道，以利各

戶可單獨改建。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有關本案建築物原係以合照方式申請建築執照有關本案建築物原係以合照方式申請建築執照有關本案建築物原係以合照方式申請建築執照有關本案建築物原係以合照方式申請建築執照，，，，其基地其基地其基地其基地

範圍內部分建築物拆除重建範圍內部分建築物拆除重建範圍內部分建築物拆除重建範圍內部分建築物拆除重建，，，，該該該該建築基地檢討仍應以原建築基地檢討仍應以原建築基地檢討仍應以原建築基地檢討仍應以原

合照申請之建築基地範圍檢討合照申請之建築基地範圍檢討合照申請之建築基地範圍檢討合照申請之建築基地範圍檢討，，，，俾為適法俾為適法俾為適法俾為適法。。。。    

四、臨時動議： 

案  由: 有關台電配電場所位置變更是否須辦理變更設計，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台電配電場所非屬建築自治條例所稱之主要設備,依法可

以竣工圖申報竣工。 

二、台電公司於電力圖說審查時,均要求檢附建管單位審查核

定之副本圖。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有關有關有關有關室外室外室外室外台電配電場之設置非屬台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台電配電場之設置非屬台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台電配電場之設置非屬台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台電配電場之設置非屬台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

例所稱之主要設備例所稱之主要設備例所稱之主要設備例所稱之主要設備，，，，其其其其設置位置設置位置設置位置設置位置如有如有如有如有變更變更變更變更，，，，依建築法第依建築法第依建築法第依建築法第

39393939 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條規定，，，，得得得得於竣工於竣工於竣工於竣工後後後後，，，，備具修正後之竣工備具修正後之竣工備具修正後之竣工備具修正後之竣工圖圖圖圖，，，，一一一一次次次次報報報報

驗驗驗驗。。。。    

五、散 會。  
 































                     附    件 
 

1. 內政部營建署 98.08.27 營署建管字第 0980048032 號函  

查歷年頒布之建築法及建築技術規則，尚無溯及既往之規定。至原有

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不符現行規定者，建築法第 77

條之 1 規定：「為維護公共安全，供公眾使用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

認有必要之非供公眾使用之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

備不符現行規定者，應視其實際情形，令其改善或改變其他用途；其

申請改善程序、項目、內容及方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建築機

關定之。」本部並訂有「原有合法建築物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設備改

善辦法」，請參考。  

 

2. 內政部 86.8.19 台內營字第八六○六二七一號函 

查「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第三條第二款：「每一建築基地之建蔽率

應合於規定。但本辦法發布前已領建造執照，或已提出申請而於本辦法發布

後方領得建造執照者，不在此限。」，本案建築基地既係於上開辦法發布前

即已領得使用執照，依規定建蔽率百分之八十，嗣實地容積管制，建蔽率雖

改為百分之七十，如其依法申請法定空地分割，建蔽率由原來之百分之七十

三增加為百分之七十八，自非法所不許；至其容積率，應另依本部七十八年

七月七日台內營字第七二○四○三號函規定。  

 

 

3. 本案由台南市政府工務局請示內政部營建署 
 
 
 

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提案四：：：：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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